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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知发管字〔2014〕23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公开有关专利行政执法
案件信息具体事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批转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依法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的意见（试行）的通知》（国发〔2014〕6号），规范公开专利行政执法案件信息，结合工作实际，现就公开专利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开主体与权限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设立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公开本单位行政执法案件信息；

受委托开展专利行政执法工作的地区（自治州、盟）、县（区）人民政府设立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办理的行政执法案件，由委托单位负责公开相应案件信息；

地方性法规授权具有专利行政执法职责的地区（自治州、盟）、县（区）人民政府设立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公开本单位行政执法案件信息。

二、公开内容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假冒专利案件，公开内容应当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案件名称；违法企业名称或自然人姓名；违法企业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姓名；主要违法事实；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名称和日期。

认定侵权事实成立、作出处理决定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公开内容应当包括：行政处理决定书文号；案件名称；违法企业名称或自然人姓名；违法企业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姓名；主要违法事实；行政处理的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理措施的履行方式和期限；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名称和日期。

公开的假冒专利行为行政处罚决定因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发生变更或撤销的，应当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公开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因行政诉讼发生变更或撤销的，应当及时公开相关信息。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假冒专利行为案件；对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移送的假冒专利行为案件，要公开行政处罚结果信息。

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其他专利行政执法案件相关信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三、公开时限

对于假冒专利行为行政处罚案件，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依法主动公开相关信息；因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发生变更或撤销的，要在处罚决定变更或撤销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有关变更或撤销的信息。

对于认定侵权事实成立、作出处理决定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自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依法主动公开相关信息；因行政诉讼发生变更或撤销的，要在处理决定变更或撤销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有关变更或撤销的信息。

四、公开方式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主要通过本单位官方网站公开行政执法案件信息，也可以选择公告栏、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予以公开。公开的案件信息应以适当方式便于公众查询。

五、工作规范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要建立健全专利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内部管理制度及工作责任制度，明确分管局领导，指定承担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公开工作的处（科）室、负责人、联络员、联络方式（电话、传真、电子邮箱），以及公开案件信息的政府网站地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汇总行政区域内各级公开主体相关信息，于2014年5月15日前填写专利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公开责任人信息表（见附件1），并报送我局专利管理司。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要建立健全专利行政执法案件公开信息的内部审核机制和档案管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审核需公开的案件信息，及时将有关案件信息录入专利执法办案报送系统，公开的具体内容和格式依照假冒专利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见附件2）、专利侵权纠纷处理案件信息公开表（见附件3）。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要制定相关配套措施，加强执法人员培训，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业务知识，提升办案质量，提高执法水平；要加大宣传，向社会公众做好政策解读工作，对公开的案件信息可能引起的社会关注，要及时做好解释和回应。

公开的专利行政执法案件相关信息，不得涉及商业秘密、技术秘密以及自然人住所、肖像、电话号码、财产状况等个人隐私。但是，经行政相对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予以公开，并将公开的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行政相对人。

公开的专利行政执法案件相关信息，不得泄露国家秘密，损害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影响社会稳定。因上述理由不予公开相关信息的，应当写明理由并报上级机关批准。

公开的专利行政执法案件相关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当在公开前沟通、确认，保证所公开的信息准确一致。

自2014年6月1日起，各公开主体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公开专利行政执法案件信息；自7月开始按月向我局专利管理司报送专利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公开情况。

六、监督指导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要对行政区域内专利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公开工作加强指导和监督，督促下级部门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工作管理制度。

我局将定期对全国专利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公开工作开展督导检查，同时，将案件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纳入年度执法维权工作绩效考核，对工作表现突出的给予表扬，加大支持力度，对不履行信息公开义务、不及时公开或更新信息内容等行为，责令改正并追究责任。

特此通知。

附件：1．专利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公开责任人信息表

2．假冒专利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3．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案件信息公开表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4年4月21日
附件1

专利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公开责任人信息表

	单  位
	分管局领导
	处（科）室
	负责人
	联络员
	联络方式（联络员电话、
传真、电子邮箱）
	信息公开

网站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
	
	
	
	
	
	

	×××市知识产权局
	
	
	
	
	
	

	×××市知识产权局
	
	
	
	
	
	

	……
	
	
	
	
	
	

	……
	
	
	
	
	
	

	……
	
	
	
	
	
	


附件2

假冒专利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序
号
	处罚决定书

文 号
	案件名称
	违法企业

名称或违法

自然人姓名
	违法企业

组 织

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主要违法

事 实
	行政处罚

的种类

和依据
	行政处罚

的履行方式

和期限
	作出处罚

决定的机关

名称和日期
	备 注

	1
	
	
	
	
	
	
	
	
	
	

	2
	
	
	
	
	
	
	
	
	
	

	3
	
	
	
	
	
	
	
	
	
	

	……
	
	
	
	
	
	
	
	
	
	


附件3

专利侵权纠纷处理案件信息公开表

	序
号
	处理决定书

文 号
	案件名称
	违法企业

名称或违法

自然人姓名
	违法企业

组 织

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主要违法

事 实
	行政处理

的种类

和依据
	行政处理

的履行方式

和期限
	作出处理

决定的机关

名称和日期
	备 注

	1
	
	
	
	
	
	
	
	
	
	

	2
	
	
	
	
	
	
	
	
	
	

	3
	
	
	
	
	
	
	
	
	
	

	……
	
	
	
	
	
	
	
	
	
	


联系人：专利管理司  于 光

电  话：010—62086885

传  真：010—62083091

邮  箱：zhifa@sipo.gov.cn
国家知识产权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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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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